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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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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运碳减排需要统筹运用包括市场机制在内的多种措施。 欧盟推进单边海运碳排放

交易机制虽然对市场机制在海运领域的运用具有正向推进价值，但基于其制度对共同但有

区别责任原则的忽视等原因，与我国的航运利益并不相符。 我国应当联合其他非欧盟国家

反对欧盟的单边措施，并积极推进国际海事组织（ ＩＭＯ）层面多边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构

建，推动海运碳排放真正实现公正公平的过渡。 同时，在国内层面，基于国际国内统筹推进

的整体要求，我国需要厘定基于国内立法的海运碳排放市场措施及其实施路径，构建相应

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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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通过的船舶温室气体减排初步战略中提出的减排目标为：以 ２００８ 年碳排放为基准，到 ２０３０ 年将海运业碳排放强度降低

４０％，到 ２０５０ 年碳排放强度降低 ７０％（碳排放总量降低 ５０％）。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的确立，碳排放治理

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参

与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议题。 海运业同样需要

承担减排任务，并已在国际海事组织（以下简称

ＩＭＯ）的推进下取得积极进展。 ２０２２ 年，ＩＭＯ 海

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７６ 次会议（ＭＥＰＣ ７６）通

过了《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 ＶＩ“关于降低国际航运碳强度”的修

正案，通过现有船舶能效指数（ＥＥＸＩ）和碳强度

指标（ＣＩＩ）评级机制对船舶的最低能效标准和

营运的碳强度作出限制和评价，旨在从技术和

运营两个方面提高船舶能效，降低碳强度水平。
同时，２０２３ 年 ７ 月，ＩＭＯ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８０ 次会议通过重新修订“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战

略”，进一步明确了以 ２００８ 年为参照，国际海运

温室气体年度排放总量到 ２０３０ 年至少降低

２０％，并力争降低 ３０％；到 ２０４０ 年降低 ７０％，并
力争降低 ８０％的减排新目标。①

上述减排目标的实现，需要依赖一系列的

减排措施，包括碳排放市场机制。 所谓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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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亦可称为碳定价机制，其理念在于将

碳排放权作为一种资源并对其定价，通过构建

市场化机制解决碳排放的外部不经济性，从而

实现减排目标。 在过去，海运业因其显著的国

际性和机制适用的复杂性，大多被排除在各国

的碳排放市场机制之外。 但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欧盟

通过 ２０２３ ／ ９５９ 号指令对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指令进行修订，正式将海运业纳入欧盟碳排放

交易体系。 同时，在重新修订的 ＩＭＯ“船舶温室

气体减排战略”中，也明确要求包括市场机制在

内的一揽子中期减排措施应当在 ２０２５ 年确定

并通过。① 显然，在欧盟和 ＩＭＯ 的推动下，海运

碳排放市场机制的构建将大大提速，并引发单

边及多边层面的连锁反应。 海运碳排放市场机

制的构建不仅关乎所有海运参与主体的利益，
而且机制构建中的规则话语权争夺更关乎各国

在海运相关产业的切实利益，影响未来的海运

竞争格局。 尤其在欧盟通过内部立法单边推动

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实施的背景下，海运碳排

放市场机制的构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 “裹

挟”，其推进势在必行。 因此，无论是主动引领

还是被动参与，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构建是

各国、各利益方都需要谋划和应对的重要议题。
对我国而言，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构建

是一个重要又复杂的议题，面临诸多挑战。 首

先，欧盟的单边海运碳排放交易机制将对我国

航运业产生直接影响，我国如何开展有效应对

亟需回应。 其次，ＩＭＯ 主导下的多边市场机制

构建仍面临不少分歧———选择何种市场机制

方案，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通过

何种方式实施等都有待细化讨论。 此外，海运

碳排放市场机制的构建不仅是国际层面的应

对，我国也应当在国内层面以国际国内统筹推

进为指引，统筹国内机制的构建。 因此，海运

碳排放市场机制的构建需要多个层面的进路

统筹。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在双边、多边以

及国内三个层面应对、参与、构建海运碳排放

机制的需求和立场，探讨我国的应对策略和制

度路径。

一、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

单边进路应对

　 　 海运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行业。 理想状态

下，应当通过多边协调来推进海运碳排放市场

机制的构建，但因多边层面协商进度不及预期，
以欧盟为代表的单边行动已经着手推进海运碳

排放机制的构建。

１．１　 以欧盟为代表的单边市场机制推进

欧盟是碳排放市场机制的忠实推动者，其
构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被视为欧盟最主要的气

候政策工具。 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以 ２００３
年的《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指令》为基础法律架

构，后经多次修正。 当前，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的运行已经进入第四阶段，即以欧盟委员会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发布的一系列气候计划与提案（Ｆｉｔ
ｆｏｒ ５５）为依托，大幅提升碳市场的减排目标，并
扩大覆盖的行业领域。 海运业就属于此阶段扩

大覆盖的行业领域范围之列。
根据欧盟 ２０２３ ／ ９５９ 号指令，主管机关②将

对 ５０００ 总吨以上船舶在欧盟内部的港口之间

整个航程 １００％的排放量，以及欧盟与非欧盟港

口之间航程 ５０％的排放量③收取排放配额。 负

责配额缴纳的责任主体为船公司，包括船东或

从船东处承担船舶运营责任、并同意承担《国际

船舶安全运营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规定的所

有职责和责任的任何其他组织和个人（例如船

舶管理人、光船承租人）。 为了给机制的适用提

３７

①

②

③

ＩＭＯ， “２０２３ ＩＭ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ＰＣ．３７７（８０）， Ｊｕｌｙ ７，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
ｗｃｄｎ． ｉｍｏ． ｏｒｇ ／ ｌｏ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ｎ ／ ＯｕｒＷｏｒｋ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ｎｎｅｘ ／ ２０２３％ ２０ＩＭＯ％ ２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ｏｎ％ ２０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ｏｆ％
２０ＧＨＧ％２０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２０ｆｒｏｍ％２０Ｓｈｉｐｓ．ｐｄｆ， ｐａｒａ．６．

对于欧盟注册的船公司，其主管机关为船公司注册地所

在的成员国；非欧盟注册的船公司，其主管机关为最近 ４ 个监测年

度内停靠港口次数最多的成员国；而对于非欧盟注册且最近 ４ 个

监测年度内也没有停靠过欧盟港口的公司，则其主管机关为该公

司旗下船舶在欧盟境内抵达或开始其首个航程的成员国。
纳入排放量计算的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

氮。 其中，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将于 ２０２４ 年后纳入欧盟 ２０１５ ／ ７５７
号条例，从 ２０２６ 年起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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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定的缓冲空间，指令规定了两年的过渡期：
２０２４ 年和 ２０２５ 年分别纳入 ４０％和 ７０％的航运

排放量，到 ２０２６ 年将纳入 １００％的航运排放量。
同时，为防止班轮集装箱船舶利用挂靠港口的

安排来规避机制的适用，该指令将建立一份位

于欧盟以外，但距离某一成员国管辖港口不到

３００ 海里的相邻集装箱转运港口名单。 船舶在

名单中的港口进行的转运将不被计为与上一个

非名单中转运港之间航程的中断。 对于未能在

每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缴纳前一年排放配额的船公

司，将面临每个未缴纳的排放配额（每吨二氧化

碳当量的排放）１００ 欧元的罚款。

１．２　 单边进路的辩证评估

欧盟是当前世界三大海运市场之一，其海

运碳排放政策措施将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影

响，最直接地体现为航运公司的费用增加———
据测算，如果按照每个碳排放配限额（ＥＵＡ）９０
欧元的市价计算，预计海运业在 ２０２４ 年、２０２５
年、２０２６ 年可能要分别承担高达 ３１ 亿欧元、５７
亿欧元和 ８４ 亿欧元的费用。① 而在这些费用之

外，欧盟单边进路的其他影响同样显著。
（１） 对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构建的正向

推动

欧盟之所以决定率先将海运业纳入欧盟碳

排放交易机制，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欧盟认为

ＩＭＯ 层面的市场机制谈判虽有进展，但仍不足

以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 因此，欧盟的单

边立法固然有其实现自身减排战略的考虑，但
也在很大程度上希望籍此反推和倒逼多边进

程。 ＩＭＯ 在随后通过经修订的减排战略，并明

确将市场机制作为一揽子中期措施的一部分，
也不无欧盟立法进程的影响。 正如学者所言，
相比于多边层面的谈判，打补丁式的单边路径

（ｐａｔｃｈｗｏｒｋ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有时更有效，因为它可以

破解多边协同的困境。 而且，通过部分国家或

者地区先行的政策探索和行业反馈，可以为多

边层面更大规模的政策应用提供数据和证据

支撑。②

同时，依托在碳排放交易领域的实践经验，

欧盟所构建的海运碳排放交易制度也确有其可

取之处。 首先，欧盟在制度方案上考虑了未来

与 ＩＭＯ 多边机制的协调问题。 根据指令，如果

未来 ＩＭＯ 通过了多边市场机制，欧盟将根据

ＩＭＯ 市场机制的内容、效果以及与欧盟机制的

一致性等对本指令的内容重新进行评估，尽量

避免对船公司的双重负担；如果 ＩＭＯ 在 ２０２８ 年

仍未采取全球市场措施，欧盟委员会应向欧洲

议会和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审查对欧盟港口

与非欧盟港口之间航程超过 ５０％部分的排放量

是否需要实施配额分配和交易。 其次，欧盟在

将海运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时，吸收了当初将

航空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失败教训，③在此次

针对海运的方案设计中做了不少调整。 其中最

显著的一点就是仅将进出欧盟港口的国际航程

的 ５０％排放量纳入，而非此前航空领域的全部

排放量，试图以此缓和其他国家的抵制。 最后，
从制度的完整性上，欧盟的海运碳排放交易制

度在既有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基础上做了很多细

化的补充，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具有可操作性

的海运碳排放市场制度。 例如为保障制度的执

行，指令明确规定欧盟成员国可以拒绝不履行

义务的船公司的船舶进入其港口，同时作为船

旗国的欧盟成员国可以对当事船舶进行扣押。④

因此，无论是否采取与欧盟一样的碳排放

交易机制，欧盟海运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制度内

容都或多或少地能对 ＩＭＯ 和其他国家构建多边

或者单边的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带来参考

价值。

４７

①

②

③

④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生效后 ２０２４ 年航运业将承担 ３０
多亿欧元费用”，新浪财经网，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ｅｓｇ ／ ２０２３－０７－０７ ／ ｄｏｃ－ｉｍｙｚｗｃｅｒ８２２２８０４．ｓｈｔｍｌ。

Ｚｈｅｎｇ Ｗａｎ， ｅｔ ａｌ．， “ 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Ｖｏｌ． １２６， ２０１８， ｐ．４３３．

欧盟曾在 ２００８ 年通过 ２００８ ／ １０１ ／ ＥＵ 号指令，计划自 ２０１２
年起将抵达或离开欧盟成员国境内机场的所有航班的碳排放纳入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但该计划因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抵制而最

终搁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ＥＵ） ２０２３ ／ ９５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１０ Ｍａｙ ２０２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Ｍａｙ １６，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
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ＣＥＬＥＸ：３２０２３Ｌ０９５９， ｐａｒａ．３４．



第 １ 期　 曹兴国：我国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构建的进路统筹

（２）对制度话语权的争夺

在肯定欧盟单边进路积极价值的同时，我
们同样需要认识到欧盟单边举措的政治意图，
即对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构建的话语权争夺，
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理念输出。 事实上，提升欧

盟在国际政治中的形象、维护欧盟的国际地位、
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一直是欧盟推行积极

的国际气候政策的根本目的。①

具体而言，欧盟在海运领域推行碳排放交

易制度的话语权导向最显著地体现在其对非更

优惠待遇原则（ Ｎｏ Ｍｏｒｅ Ｆａｖｏｕｒａｂｌ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ＮＭＦＴ）的贯彻上。 非更优惠待遇原则强调所有

的措施应当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船舶，
这显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领域所主张的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
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ＢＤＲ）存在根本分歧，这也

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多边层面海运碳排

放治理中一直争论、并阻碍减排共识达成的重

要问题。② 作为发达国家集团的代表，欧盟在其

海运碳排放交易的制度方案中充分体现了其立

场，将非更优惠待遇原则作为制度基础，未对发

展中国家做任何特殊安排。 非更优惠待遇原则

是此前 ＩＭＯ 公约普遍遵循的原则，主张其在碳

减排领域适用的主要理由在于“方便旗”船屡见

不鲜，船东的国籍可能与船舶的船旗国并不相

同，船舶加油、运营和航行海域也可能分属不同

国家，因而船旗国、燃料出售国、始发港、目的港

或中转港所在国、货物生产国或消费国等都可

以认为参与了温室气体排放，难以区别不同国

家设定不同的减排标准。 同时，鉴于国际海运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大部分发生在主权国家领

土以外即公海上，按不同类型国家分别对海运

碳减排以不同标准进行调整也是不合适的。③

然而，严格强调该原则无疑也将忽视发达国家

在气候治理领域的历史责任，忽视了中国等发

展中国家作为新兴海运大国，其海运碳排放更

多是“生存和发展性排放”的事实。
此外，欧盟在海运领域适用碳排放交易制

度，也会将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本身追求国际

话语权的一些内容带到海运领域。 例如，通过

倡导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连接，欧盟不仅可以

运用碳排放权交易规则影响其他国内碳排放权

交易规则的制定，也可以随着连接规模的不断

扩大，提升其碳排放权交易规则的国际化程度，
最终从事实上上升为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规则。④

１．３　 我国应对单边市场机制的立场与措施

欧盟雄心勃勃的海运碳排放交易制度与我

国的海运利益并不相符。 这种不相符性主要表

现为欧盟的制度方案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的忽视与我国的一贯主张不符，也与我国海运

业的发展利益不符。
从运量的角度来看，海运中心东移已是不

争的事实，现阶段对海运碳排放的控制主要限

制的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海

运业的未来发展空间。 如果不顾历史事实和不

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苛求发展中国家在海

运碳减排上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责任，这对

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 碳排放权是一种新

的发展权，尤其在碳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制定中

应当考虑发展需求、人口数量、历史责任、公平

正义原则等因素。⑤ 因此，我国历来主张碳减排

遵循人际公平原则应贯穿历史和未来，既强调

代内公平，也强调代际公平，各国所获得的碳排

放权应受到其历史排放水平和人口数量的影

响。⑥ 同时，我国海运业虽然在规模上已经处于

世界前列，但现阶段凭既有技术和规模优势积

累的行业优势很容易被新的技术和政策要求所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巩潇泫：“多层治理视角下欧盟气候政策决策研究”，山
东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７ 年，第 ５２ 页。

Ｙｕｂｉｎｇ Ｓｈｉ ａｎｄ Ｗａｒｗｉｃｋ Ｇｕｌｌｅｔ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２， ２０１８， ｐ．１４５．

Ｊａｅ－Ｇｏｎ Ｌ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４， Ｎｏ．１， ２０１９， ｐｐ．５３－７８．

参见赵骏、孟令浩：“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规则体系的构建

与完善———基于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互动的视野”，《湖北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６ 页。
参见杨泽伟：“碳排放权：一种新的发展权”，《浙江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第 ４０－４７ 页。
参见王文军、庄贵阳：“碳排放权分配与国际气候谈判中

的气候公平诉求”，《外交评论》，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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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甚至抹杀。 例如我国传统造船业较为发

达，而绿色低碳等新技术领域的造船仍有较大

欠缺，结构性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① 这意味着

过去我们在传统造船领域的优势很可能将因为

碳减排的新要求而遭到削弱。 因此，与发达国

家一样无差别地承担碳减排任务对我国海运业

来说挑战大于机遇。 而且我国与欧盟在碳排放

市场机制建设上的理念和阶段差异，包括总量

控制、配额分配方式、运行和交易管理等方面的

差异，也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不可能跟随欧盟海

运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步伐。 例如，欧盟的碳价

在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曾一度突破 １００ 欧元 ／吨，而目前

中国碳市场的碳价仅约为 ６０ 元 ／吨，两者在现

阶段显然不具备对接的基础。
此外，虽然有学者认为欧盟当前的海运碳

排放交易制度符合国际海洋法和国际气候立

法，②但其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依然值得质

疑。 就合法性而言，虽然赋予一国国内环境保

护法规以域外效力是当前及今后环境保护法规

效力范围的发展趋势，也是多边环境保护条约

的基本要求及制定目标，③但欧盟单方面将欧盟

港口与非欧盟港口间航程的 ５０％碳排放量纳入

碳排放交易系统缺乏足够的依据，因为在欧盟

管辖海域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未必达到了 ５０％，
欧盟很可能将船舶在其他国家和公海的航程所

产生的碳排放纳入了自己的交易系统，涉嫌对

自身管辖权的扩张和对其他国家排他性管辖权

的侵犯。 就有效性而言，单边路径不利于国际

社会形成统一的减排规划和执行监督体系，甚
至可能带来重复治理、管辖冲突等负面问题。
而且欧盟单边行动很可能带来的直接效应是海

运公司为减少在欧盟境内的碳排放，在进出欧

盟的航线上投入更高技术标准的较新型船舶，
而将旧船舶投入到其他航线，最终结果仅是改

变了碳排放的地区分布，而非真正的碳减排。
因此，可以参考当初国际社会抵制欧盟在

航空领域推行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做法，对欧盟

单边海运碳交易机制采取以下应对措施：第一，
在通过双边对话表达我国反对立场的基础上，
参考国际民航组织（ ＩＣＡＯ）非欧盟成员国签署

《莫斯科宣言》共同反对欧盟单方面将国际航空

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做法，④联合 ＩＭＯ
的非欧盟成员国，要求欧盟停止单边行动，形成

对欧盟的国际压力。 事实上，早在欧盟提出将

碳排放交易体系扩展到海运业的立法提案时，
国际航运公会（ＩＣＳ）就曾对此提出异议，并通过

影响分析向欧盟提出谨慎考虑实施区域性海运

碳交易制度的提议。⑤ 第二，尝试推动 ＩＭＯ 通过

决议，对欧盟单边措施与国际共识的违背性予

以认定并敦促其放弃单边措施。 值得参考的

是，国际民航组织第 １９４ 届理事会曾通过决议，
认为欧盟单边行为违反了《芝加哥公约》第一条

列出的国家主权原则，同时也违反了《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相关原

则和规定，敦促欧盟与国际社会合作应对航空

排放问题。⑥ 此外，考虑到欧盟单边进路的重要

原因是多边机制的谈判进度缓慢，因此通过积

极推动 ＩＭＯ 层面多边碳排放市场机制进程，使
欧盟的单边进路不再具有必要性，可能是促使

欧盟放弃单边措施的最有效理由。

二、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

多边进路统筹

　 　 ＩＭＯ 是国际上协调各国海上航行安全和防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廖兵兵：“‘双碳’ 目标下我国航运实现碳中和路径研

究”，《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２ 期，第 ９４ 页。
Ｍａｎｏｌｉｓ Ｋｏｔｚａｍｐａｓａｋｉｓ， “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Ｆｉｆｔｙ－Ｆｉｆｔｙ’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Ｌａｗ？” ＲＥＣＩＥＬ，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１， ２０２３， ｐｐ．２９－４３．

胡晓红：“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制度及其启示”，《法商研

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７ 页。
“我国签署‘莫斯科宣言’反对欧盟单边征收航空碳税”，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ｖｗｅｂ ／ ｇｚｄｔ ／ ２０１２－０２ ／ ２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７５０６４．ｈｔｍ。

ＩＣＳ，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ｍｅｎｄ⁃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３ ／ ８７ ／ ＥＣ）”，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ｃｓ－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
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１１ ／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
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Ｕ－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３－
８７－ＥＣ．ｐｄｆ．

“国际民航组织明确抗议 欧盟航空征碳税计划受挫”，中
新网，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ｃｊ ／ ２０１１ ／ １１－
０４ ／ ３４３７７６６．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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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船舶污染政策和制度的主要平台，有关海运

碳排放市场机制的多边讨论也主要在 ＩＭＯ 层面

展开。

２．１　 ＩＭＯ 主导下的多边市场机制进程

ＩＭＯ 有关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谈判进程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 ２００６ 年召开的 ＩＭＯ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５５ 次会议通过的工作

计划中，基于市场的措施被列为应考虑的减排

措施之一，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在 ＩＭＯ 层面开

始得到关注。 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

间缺乏共识等因素，此后成员国和相关组织提

出的多种方案都未经深入讨论和评估，直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ＩＭＯ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６５ 次会

议宣布暂停有关市场机制内容的进一步讨论。
中断的市场机制讨论在 ２０１８ 年重新获得

重视———ＩＭＯ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７２ 次会

议通过的《ＩＭＯ 船舶温室气体减排初步战略》在
中长期措施中明确提出考虑市场机制，并提出

拟在 ２０２３ 年至 ２０３０ 年之间商定候选中期措施。
此后，市场机制重新进入成员方视野，多国重启

市场机制的讨论。 在 ＩＭＯ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第 ７９ 次会议期间，普遍形成的共识是将技术措

施与经济措施相结合，特别是设计一揽子将温

室气体燃料标准与经济措施（市场机制）相结合

的措施，可以促进实现初始战略的目标，并筹集

足够和可预测的收入，以刺激公正和公平的过

渡。① 此种共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国

对碳排放市场机制价值的进一步认识和其他领

域的经验积累，尤其是低碳、零碳燃料在短期内

欠缺商业竞争力的情况下，各方意识到通过市

场机制实现碳减排正向激励的必要性。 目前，
ＩＭＯ 层面有关市场机制的讨论已经进入到关键

阶段，相关成员国和组织也在不断提出和完善

各自的方案。

２．２　 多边市场机制的方案选择

当前提交至 ＩＭＯ 的候选方案都采用技术措

施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形式，主要包括以下

几种。
（１）欧盟的温室气体燃料标准（ＧＦＳ）＋碳税

（ｌｅｖｙ）方案

温室气体燃料标准要求船舶在合规期内使

燃料的温室气体强度（ＧＦＩ）等于或低于某一限

值。 在过渡阶段，为避免低 ／零排放燃料供应不

均产生的影响，将以自愿参加的灵活合规机制

（ＦＣＭ）为船方提供其他遵守温室气体燃料标准

的方式：当船舶使用温室气体强度低于要求的

燃料时将获得灵活合规单位（ＦＣＵ），灵活合规

单位可以交易给使用超过温室气体强度要求燃

料的船舶以抵销其超标的排量。 另外，温室气

体燃料标准登记处以一定的价格提供温室气体

补救单位（ＧＨＧ Ｒｅｍｅｄｉａｌ Ｕｎｉｔｓ，ＧＲＵ）以抵销超

额排放，温室气体补救单位的价格应反映船用

燃料价值链中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并增加劝

阻因素，以确保灵活合规单位是替代合规的首

选手段。 与温室气体燃料标准相结合，碳税为

其市场机制部分，由 ＩＭＯ 气候转型基金负责费

用的征收与使用。 温室气体燃料标准和征税都

适用于全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 （ Ｗｅｌｌ － ｔｏ －
Ｗａｋｅ）。②

（２）中国、国际航运公会、日本的基金与奖

励（Ｆｕ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ｗａｒｄ）机制

中国提议建立国际海运可持续基金与奖励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ｕｎｄ ａｎｄ Ｒｅ⁃
ｗａｒｄ，ＩＭＳＦ＆Ｒ）机制。 在最初方案中，中国等建

７７

①

②

ＭＥＰ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Ｉｔｓ Ｓｅｖｅｎｔｙ－Ｎｉｎ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ｙ－Ｎｉｎ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１６ ｔｏ ２０ Ｍａｙ ２０２２，
ＭＥＰＣ ７９ ／ １５， ｐａｒａｓ． ７， １４， ５４．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ＨＧ Ｆｕｅ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ａ Ｌｅｖｙ”，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５ ｔｏ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３ ／ ４ ／ ８；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ｅｔ ａｌ．，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ＨＧ Ｆｕｅ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ａ Ｌｅｖｙ”，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２６ ｔｏ 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５ ／ ３ ／ ２． 关于温室气体燃料

标准制度的解释， Ｓｅｅ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ｅｔ ａｌ．， “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ＧＨＧ Ｆｕｅ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１６ ｔｏ ２０ Ｍａｙ ２０２２， ＩＳＷＧ－
ＧＨＧ １２ ／ ３ ／ ３；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ｅｔ ａ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ＧＨＧ Ｆｕｅ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５ ｔｏ ９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３ ／ ４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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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基于现有碳强度指标框架和船舶燃油消耗数

据收集和报告系统（ ＩＭＯ ＤＣＳ）的数据，以碳强

度指标评级指引所载的船舶的上 ／下“Ｃ”等级界

限，结合船舶的载重量和历年的实际行驶距离，
为船舶设定上 ／下基准二氧化碳排放水平。 在

市场机制部分，采用基金和奖励机制：实际二氧

化碳排放量高于较高基准水平的船舶需向国际

海运研发基金缴纳费用，低于较低基准水平的

船舶将从基金中获得奖励。①

之后，中国又对上述方案进行更新，提出国

际海运可持续燃油与基金（ ＩＭＳＦ＆Ｆ）机制：以温

室气体强度（ＧＦＩ）取代碳强度指标为船用燃料

设定标准，同时，参照欧盟引入合规机制。 但与

欧盟认为合规机制属于温室气体燃料标准基本

要素、不具有市场机制特征的认识不同，中国认

为合规机制中转让剩余补救单位（ＳＲＵ，相当于

欧盟灵活合规机制方案中的灵活合规单位），以
及向基金缴费以获得剩余补救单位的内容具有

市场机制的特征，收入的产生和使用和前述基

金与奖励制度的运作理念相似，因此没有建议

附加其他市场机制。②

国际航运公会的国际海运可持续基金与奖

励（ＩＭＳＦ＆Ｒ）机制是在中国同类机制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 国际航运公会提议以实际排放的二

氧化碳量作为决定是否需要缴纳费用的标准。
对于超过排放标准的二氧化碳量，以征税方式

按照统一费率向国际海运可持续基金（ＩＭＳＦ）缴
纳费用，用于奖励使用“符合条件的替代燃料”
的船舶和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 另外，
对于与上述市场机制配合的技术措施，国际航

运公会整体上采用欧盟的温室气体燃料标准方

案，但提议对其进行简化，去除其中的灵活合规

机制，因为其与作为市场机制的基金与奖励机

制有重复之嫌。③

日本提出的零排放海运激励机制（Ｚｅｒｏ－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ＺＥＳＩＳ）或返利

机制（Ｆｅｅｂａｔ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与基金与奖励机制类

似，通过征收强制性温室气体费用筹集资金，用
以对采用零排放船舶的先行者提供奖励，并协

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公平的过渡。 同时，该方案

也采用欧盟提出的温室气体燃料标准架构与返

利机制相配合。④

（３）挪威的限额交易体系（ＥＣＴＳ）方案

挪威提议建立一个封闭的限额交易体系，
为所有超过 ５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设置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 排放总量上限通过可交易的排放许

可，即船舶排放单位（Ｓｈｉｐ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ＳＥＵｓ）
执行，船舶必须对其年度排放量购买船舶排放

单位。 船舶排放单位将通过定期拍卖投放市

场，产生的收入由绿色气候基金支配。 船舶排

放单位仅在一个特定日历年有效，不能跨年度

储存。 方案同样建议引入温室气体燃料标准辅

８７

①

②

③

④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ｅｔ ａｌ．， “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ｗａｒｄ （ＩＭＳＦ＆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１６
ｔｏ ２０ Ｍａｙ ２０２２，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２ ／ ３ ／ ９．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ａ Ｂａｓｋｅｔ ｏｆ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ｈａｓｅ ＩＩＩ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ｎ”，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２６ ｔｏ 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５ ／ ３ ／ ４．

Ｓｅｅ ＩＣＳ， ｅｔ ａｌ．，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ＩＭＳＦ＆Ｒ （Ｆ＆Ｒ）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ａ Ｆｌａｔ Ｒ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ｉｄ －
Ｔｅｒ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Ｐｈａｓｅ ＩＩ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ｎ”，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５ ｔｏ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３ ／ ４ ／ ９； ＩＣＳ， “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ａ Ｂａｓｋｅｔ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ＳＦ＆Ｒ （Ｆｕ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ｗａｒ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ＨＧ）
Ｆｕｅ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２６ ｔｏ 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５ ／ ３ ／ ７． 关于简化的温室气体燃料

标准制度的描述，参见： ＩＣ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ｗａｒｄ （ＩＭＳＦ＆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２６
ｔｏ 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５ ／ ３ ／ ６。

Ｊａｐａｎ，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ｎ Ｚｅｒｏ－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Ｉｎｃｅｎ⁃
ｔｉｖ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ＺＥＳＩＳ） ｔｏ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ｅ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ｎ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５ ｔｏ ９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３ ／ ４ ／ ６； Ｊａｐａ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ｅｂａｔ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２６ ｔｏ 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５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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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限额交易体系实施。①

（４）马绍尔群岛等提出的温室气体税（ＧＨＧ
Ｌｅｖｙ）

该方案以“污染者付费”为原则，提议对全

球海运业引入强制性的温室气体税，对船舶所

使用燃料的等效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排放量征

税，利用额外税负减少传统燃料与低碳或零碳

燃料的价格差距，结合温室气体燃料标准确保

海运业实现公平过渡。 由此产生的税收有多种

用途：用于研发的收入可由 ＩＭＯ 建立的专门基

金管理，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可由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基金（如绿色气候基金）
管理。②

（５）各方案的比较分析

目前候选的市场机制方案整体上可分为三

种：碳税、碳基金和碳交易。
欧盟和马歇尔群岛均建议采用征税措施，

但不同的是：马歇尔群岛的征税方案对温室气

体燃料标准和碳税实施顺序的安排表明碳税将

在减排中发挥主要作用，温室气体燃料标准将

辅助碳税实现减排目标，而且用于减少传统燃

料与低碳或零碳燃料的价格差距的温室气体价

格也较高；欧盟方案虽没有提出具体的碳税税

率，但认为温室气体燃料标准灵活合规机制可

与征税共同作用，因此征税价格不需要以弥补

传统燃料与接近零和零温室气体燃料之间的全

部价格差距为基准，价格相对较低。
碳基金方案以会计学意义上的基金为中

心，以在基金“一收一支”式资金运转基础上发

展而来的“基金与奖励”机制作为运行机制。 当

然，从本质上来说，碳基金与碳税的原理是相通

的：基金机制通过对船舶强制收取一定费用以

激励其采取绿色措施，并将收入用于促进减排

的运行原理，与通过对产生负外部性的部门进

行征税，以迫使其减少外部负面影响，并对正外

部性的部门实行奖励以增加正面外部性效应的

“庇古税”（Ｐｉｇｏｕ Ｔａｘ）经济政策不谋而合。
比较而言，包含征税的候选方案虽然可以

为采取气候转型措施提供大量资金，但如果将

统一适用的碳税收益用于资助多项减排行动，

实际上变相地让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应由发达国

家承担的气候变化融资责任，有违背共同但有

区别责任原则之嫌。 另外，征税虽易于执行，管
理成本较低，但如果主要通过征税刺激燃料转

型，用于缩小价格差距的征税标准容易受传统

燃料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并且如果征税标准

过高，将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合比例的

负面影响。 而采用基金和奖励机制的方案，缴
费费率的确定需要考虑是否能为奖励实施提供

充足资金。 同时，由于费用的收取本质上仍然

具有征税的特征，需要避免费率过高产生不成

比例的负面影响，因此费率的确定和调整受多

种因素影响。
限额交易体系的显著优点是其确定的排放

上限使得减排效果更可预期（当然在目前含有

征税元素的方案中，都引入了技术措施以减少

其减排效果的不确定性）。 但是限额交易体系

的交易价格容易受多重因素影响，且与温室气

体燃料标准相结合的限额交易体系需要保证排

放上限与燃料强度标准相一致，这加剧了限额

交易体系方案的复杂性和效果的可预测性，也
让方案运行的管理成本相对较高。

２．３　 多边市场机制的前景

因实质性的技术障碍、道德困境和政治阻

碍的存在，实现碳排放市场机制的全球协同具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③ 对于高度国际化的海运

业而言，多边碳排放市场机制构建具有两方面

的重要意义：一是为海运领域的碳排放市场机

９７

①

②

③

Ｎｏｒｗａｙ，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ｐ－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ＴＳ）”，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１６ ｔｏ ２０ Ｍａｙ ２０２２， ＩＳＷＧ－
ＧＨＧ １２ ／ ３ ／ １３； Ｎｏｒｗａｙ， “Ｂａｓｋｅｔ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ｏｗ ＧＨＧ ａｎｄ Ｚｅｒｏ－ＧＨＧ Ｆｕｅ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ｂｉ⁃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５ ｔｏ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３ ／ ４ ／ ２．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ｏｍ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ＧＨＧ
Ｌｅｖｙ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 ａ Ｂａｓｋｅｔ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５ ｔｏ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３ ／ ４ ／ １１．

参见王云鹏：“论《巴黎协定》下碳交易的全球协同”，《国
际法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９１－１０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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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提供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并进一步

引领各国的国内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建设；二
是通过多边努力避免单边行动导致的碎片化甚

至是制度冲突风险，增加治理的统一性、公平

性。 未来 ＩＭＯ 的多边碳排放市场机制应该会在

上述方案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或者就各方案的要

素进行组合，背后牵涉错综复杂的气候政治、监
管成本、减排理念以及国际话语权等因素的综

合较量。① 当然，就未来的实施路径来看，目前

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希望尽快实施的国家

主张采取制定《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
则 ＶＩ 修正案的形式，而希望延缓实施的国家则

主张制定一项新的国际条约，利用生效条款达

到延缓实施的目的。
作为一种多边层面的努力，未来 ＩＭＯ 层面

的市场机制方案需要妥善回应以下三方面的关

切：第一，机制实施的有效性，其是否能够对行

业的碳减排起到正向且可接受的激励。 例如，
如果采用碳税机制，碳税的税率设定必须评估

其对推动行业碳排放转型的有效性、对企业成

本以及运费市场影响的可接受性。 第二，国际

海运碳排放公正和公平过渡的实现。 这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以及非更

优惠待遇原则之间的协调。 第三，机制实施的

成本，包括航运公司等市场主体为满足监管要

求、参与机制运行方面所需付出的成本，以及政

府部门所需投入的监管资源。 显然，制度设计

复杂、实施成本高昂的市场机制难以得到行业

的认可，是不可持续的。 正是基于上述三方面

的考虑，在 ＩＭＯ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最近几次

有关市场机制的工作组会议讨论中，碳排放交

易机制并未得到广泛的推崇，②碳税机制则因其

相对简单的实施路径获得更多的支持。③ 同时，
在目前的减排战略目标以及各候选市场机制的

制度设计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特别是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需求，都在不

同环节、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关注。
对我国而言，我国应当积极参与 ＩＭＯ 的多

边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构建，在多边机制的构

建中秉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主张，有效连结“国

家本位”与“全球本位”立场。④ 为此，一方面，
我国要防止西方国家把对普遍性的“地方性”理
解国际化并用于建构国际法律秩序；⑤另一方

面，我国要积极贡献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

的制度方案，并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
推动形成公正、合理的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
我国在 ＩＭＯ 提出的国际海运可持续燃油与基金

（ＩＭＳＦ＆Ｆ）方案没有附加碳税等其他市场措施，
也没有强制性地收取费用，尽可能避免了让发

展中国家承担不合比例负担的风险。 同时，采
用不同的监管方法分别处理上游和下游的温室

气体排放，在确保实现 ＩＭＯ 减排目标的前提下

更易于接受。 我国应继续丰富方案细节，并在

综合考虑其他提案的基础上，完善可行性和影

响评估，体现中国方案的优势。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刘晓菲：“‘净零排放’目标下海运减排法律机制的协同

性及对海洋法发展的展望”，《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０３ 页。

早期欧盟在推荐温室气体燃料标准作为中期措施并论证

其与基于市场的措施结合对实现脱碳的促进作用时，曾分别列举

温室气体燃料标准与限额交易制度以及与征税相结合的方案的影

响，之后关注于对温室气体燃料标准＋征税方案的细节完善和补

充说明。 参见：Ａｕｓｔｒｉａ， ｅｔ ａｌ．， “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１６ ｔｏ ２０
Ｍａｙ ２０２２，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２ ／ ３ ／ ５；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ｅｔ ａｌ．， “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ｍ⁃
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ＨＧ Ｆｕｅ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ａ Ｌｅｖｙ”，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５ ｔｏ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３ ／ ４ ／ ８；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ｅｔ ａｌ．，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ＨＧ ｆｕｅ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ａ Ｌｅｖｙ”，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２６ ｔｏ 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ＩＳＷ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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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提出的碳排放交易方案对成员国失去了吸引力。 Ｓｅｅ ＵＭＡ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ＭＯ ＭＥＰＣ ８０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ｓｋ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ｍａｓ．ｃｏ．ｕｋ ／ ｗｐ－ｃｏｎ⁃
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３ ／ ０７ ／ ＭＥＰＣ－８０－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ＦＡＱｓ－ＵＭＡＳ－．ｐｄｆ．

在第 １５ 次闭会期间工作组会议上，有 ３６ 个成员国赞成

采用征税或每吨定价制度，１８ 个成员国倾向于将征税排除在拟将

最终确定的一篮子中期措施之外。 Ｓｅｅ ＵＭＡ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ＭＯ 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５”， 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ｓａｆｅ⁃
ｔｙ４ｓｅａ．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３ ／ ０７ ／ ＵＭＡＳ－ＩＳＷＧ－ＧＨＧ－１５－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２０２３＿０６．ｐｄｆ．

参见何志鹏：“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统筹与互动”，《行
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第 ９ 页。

蔡从燕：“国际法的普遍性：过去、现在与未来”，《现代法

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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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

构建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强调，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将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

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

子”。① 对于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虽然我国应

当抵制欧盟的单边市场机制路径，但这并不意

味着我国只能等待 ＩＭＯ 的多边进程。 建立属于

自己的并符合我国国情的海运碳排放市场机

制，具有战略意义，可以避免我国受其他国家市

场机制的牵制，还可以使我国海运业以及其他

相关产业有规则可循，并对其他国家不公正的

海运碳排放市场政策形成反制。②

３．１　 国际国内统筹推进的整体要求

我国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构建，应当遵

循国际国内统筹推进的整体要求，在国际国内

面向上通盘考虑、统筹兼顾。
（１）国际面向

对于国际航行船舶的碳排放市场机制构

建，我国应当统筹好多边、双边以及国内机制的

立场与制度衔接。 从立场的统筹而言，我国在

海运碳减排中的立场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无论

是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

“双碳”目标的直接要求，还是参与国际海运碳

减排治理，实现我国话语权的需要，我国对海运

业绿色低碳的发展目标和推动行业碳排放转型

的诉求与其他领域无疑是一致的，这决定了我

国对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价值认同基础。 另

一方面，考虑到我国海运业“船多、量大、面广”
的禀赋与造船业“大而不强”的客观现实，海运

碳减排对我国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我国需要在

保持经济增长与负责任大国形象构建之间保持

平衡，并且要注意规避由既有大国推动的减排

“强制合作”所带来的“碳陷阱”。③ 基于这种立

场考虑上的双面性，“积极引领，有限担当”④的

立场选择应当是合理的。

在此基础上，我国在国际海运碳排放市场

机制构建中的总体立场应当是：支持通过多边

谈判形成符合公平、公正减排精神的市场机制，
并以相对温和、灵活的方式实施，给业界较为充

分的准备和过渡期间。 在双边层面，反对激进、
无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单边市场机

制。 国内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应当为我国在国

际层面的制度主张和应对提供背书和筹码，需
要配合多边层面谈判和单边措施应对需求，适
时推动国内机制的构建。 其中，有关单边机制

的应对和多边机制的参与参见前文，而国内机

制的构建需要兼顾与多边方案的一致性和基于

应对单边措施需要的对抗性：前者要求国内机

制的构建方案应当尽量与我国在 ＩＭＯ 层面的方

案主张保持一致，以此为我国的多边方案提供

背书，并减少未来多边层面措施与国内措施对

接的障碍和成本；后者要求国内机制的构建方

案能够对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不当单边措施形

成反制效果，特别是在措施的强度上能够匹配

不当单边措施的强度。 同时，如果未来多边机

制得以通过实施，需要进一步评估针对国际航

行船舶的国内碳排放市场机制是否仍需继续实

施以及实施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

其他国家单边市场机制的后续实施情况，评估

是否有在多边机制之外继续在国内附加实施基

于对抗特定单边行动的措施的需要。
（２）国内面向

对于国内航行（沿海和内河）船舶的碳排放

市场机制构建，应当结合前述国际面向恰当统

筹。 整体而言，对于国内航行船舶，同样具有通

过市场机制响应“双碳”目标，加快其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的内在需要。 虽然各国在构建自身的

１８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政府网，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３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８９２７９３．ｈｔｍ。

陈继红、张浩、罗萍：“欧盟航海碳税政策： 行业影响与应

对策略”，《税务与经济》，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９８ 页。
参见肖洋：“国际海运减排博弈：中国如何规避 ‘碳陷

阱’”，《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第 ７７－８５ 页。
参见高志宏：“‘双碳’目标下航空碳排放国际规则的中

国因应”，《政法论丛》，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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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市场机制时，往往都倾向于先将最内向

的、对贸易最不敏感、也最容易监管的行业（如
电力行业）纳入其中，运输行业因其参与主体的

复杂性，对贸易价格影响的直接性等因素通常

不在首选的范围内，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国家

对国内航行船舶适用碳排放市场机制。 以挪威

为例，挪威对国内航行船舶适用碳税制度，其碳

税率取决于船舶所使用的能源———汽油的税率

最高，重矿物油的税率最低。
碳排放市场机制对国内航行船舶的适用具

有鼓励低碳技术研发和生产的创新或者引入、
提升公司碳排放管理水平、加强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等积极价值，但同时也要考虑国内航

行船舶相比于国际航行船舶在船舶技术水平、
吨位大小以及公司经营能力等方面的现实差

异———国内碳排放市场机制必须在经济发展与

碳减排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逐步优化产业

结构，激励行业绿色技术升级替代与低碳转型，
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实现减排效益的最大化。①

为此，需要考虑结合早期的自主减排过渡、较低

的前期碳定价、合理的船舶豁免范围（如个体工

商户经营的家庭生产船舶）等措施，给国内行业

主体必要的适应期，保障机制实施的平稳有序

推进。

３．２　 我国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构建路径

我国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构建，主要有

两个可选的路径。
一是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依托，构

建海运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就碳排放权交易路

径而言，其基础在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

落地运行两年，加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以及配套的《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

（试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 《碳
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等制度的出台，可
以为海运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构建提供较好的

制度框架和实践支撑。 当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也在考虑行业扩容问题，虽然海运业并不

是碳排放量最靠前的行业，但在欧盟大力推进

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背景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也需要考虑与国际碳市场的对接问题，将
具有较强国际性的海运业扩充纳入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具有

对整个交易市场的国际化探索价值。
二是构建海运碳税或者温室气体排放基金

制度。 该路径优势在于：第一，海运碳税和温室

气体排放基金的稳定性较强，相对固定、可预见

的税率 ／费率有助于形成对碳排放成本的稳定

预期，有利于行业主体的经营安排。 第二，海运

碳税 ／温室气体排放基金的执行成本较低，在参

照《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等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由海事管理机构作为执

行主体的海运碳税 ／温室气体排放基金制度具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第三，通过针对特定国家

的征款返回等措施，可以更好地推动共同但有

区别责任原则在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中的实

现，将我国的国际气候治理主张在国内法中予

以体现，为国际社会提供立法例上的镜鉴。
上述两个路径都有其可取之处，但相比之

下，笔者更倾向于海运温室气体排放基金路径。
首先，虽然我国全国碳交易市场已有实践

基础，也初步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法律框架，并且

存在区域碳交易市场纳入海运业的实践，②但当

前我国构建的碳交易市场制度与海运行业存在

一定的不适配性，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即是现阶

段我国碳排放配额制度的规制对象仅为重点排

放单位，而国际海运行业通过单船公司的设计，
很容易规避重点排放单位的适用。 同时，现阶

段全国碳交易市场尚处于建设初期阶段，市场

活跃度不高，碳市场交易量和碳价波动的“履约

期效应”较为明显，配额分配所采取的无偿分配

方式难以形成有效的价格控制机制③，透明度欠

２８

①

②

③

参见文亚、张弢：“中国与欧盟碳市场建设理念与实践比

较研究：历史沿革、差异分析与决策建议”，《中国软科学》，２０２３ 年

第 ５ 期，第 １２ 页。
上海碳排放交易体系自 ２０１５ 年起将海运业纳入碳交易

市场的体系。
参见魏长升、郁之仪：“我国碳交易市场衔接：现实阻碍与

实现路径”，《财会月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７ 期，第 １１４－１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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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碳足迹认证缺乏标准①等问题仍比较突出，
这导致我国碳交易市场制度适用于国际海运业

的有效性将面临挑战。 此外，由于单位货物周

转量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较多，为简化计算，当前

上海试点的海运碳交易市场机制采用历史强度

法而非全国碳市场采用的基准线法，这种差异

也将对海运碳交易市场与全国碳市场的衔接提

出挑战。
其次，虽然海运碳税与海运碳基金机制在

原理上具有相通性，但海运碳税的制度实施更

为复杂。 基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海运碳税

的设立，需要设立独立的税种或在已有税种下

增加税目融入设税。 设立独立税种有利于明确

释放减排信号、直接彰显政策意图，但会增加税

制结构的复杂性，强化纳税人税收负担加重的

直观感受，面临更大的社会阻力；融入型设税模

式在实践中更为常见，但其在弱化了推行碳税

的社会成本和阻力的同时也弱化了减排信号。②

而且在征税对象的选择方面，理论上参与二氧

化碳产生全过程的参与者，包括化石能源生产

要素的提供者、能源生产者、消费者都应对二氧

化碳排放负有责任，成为碳税的征收对象，但由

于建筑、交通运输等行业的能源消费端主体分

散，管控难度大，以能源生产、加工者为征税对

象的征税模式，其征收方式简便、征管效率较高

且最易实现，因此一般建议作为早期碳税的实

施方式。③ 但在此种征税模式下，即便燃料供应

商最终会将成本转嫁给从事运输行业的燃料消

费者，实际上还是以间接方式影响海运业运输

主体的减排决策。
最后，选择海运碳基金制度一方面在于，基

金制度是当前我国在 ＩＭＯ 层面主张的多边方

案，在国内选择相同的路径有利于国际国内的

方案统筹；另一方面，基于行业特性，由海事管

理机构主导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构建在管理

机制上更加顺畅，在制度主张的国际国内衔接

和履约监督上更易统一。 碳中和的本质是要以

最快的速度将现代工业文明的化石能源底座整

体平移至非化石能源，④海运业碳减排以市场机

制措施作为辅助手段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激励

海运业实现燃料转型。 海运温室气体排放基金

既可在筹集资金阶段灵活地以强制性征费的形

式向海运市场释放价格信号，促进海运业采用

减排技术、使用低 ／零排放燃料，又可将资金专

项用于支持海运业实现燃料转型。 此外，在制

度构建方面，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的前

期实践也可以为海运温室气体排放基金的征

收、管理、使用等提供有益经验。 而且基金还可

以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将海运碳减排领域中

参与的各方联系起来，聚集和分配如资金、技
术、信息等减碳生产要素。⑤ 当然，具体的基金

制度安排应当符合相关海运协定中有关非歧视

原则的规定，⑥尤其在设计体现共同但有区别责

任原则的具体规则时，需要考虑与已签署的海

运协定的相符性。

３．３　 我国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制度保障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将大气污染物与温

室气体并列作为协同控制目标，这在一定程度

上为我国运用碳排放市场机制提供了法律依

据。 不过，上述原则性规定显然不足以对我国

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构建提供明确的指引，
仍需在立法层面加强对机制建设的制度保障。

碳排放管理法治化需要宏观层面上的法律

框架、管理体制、绿色发展规划的引领，还需要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胡晓红：“‘双碳目标’实现的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协调

路径研究”，《政法论丛》，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１ 页。
覃盈盈：“‘双碳’目标下中国碳税开征的逻辑起点、国际

借鉴和政策设计”，《西南金融》，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第 ４３ 页。
杨晓妹、王宋伟、毛萍：“碳排放责任视角下碳税征收模式

选择”，《税务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第 ４９ 页。
陈红彦：“碳中和目标下全球气候治理的竞争转向与中国

对策”，《法商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５ 页。
参见张玓、林珊、赵颖婕：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研

究———基于碳基金视角”，《经济问题》，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第 ６５ 页。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海运

协定》第 ４ 条第 １ 款规定：在进港、使用这些港口的基本设施和海

运辅助服务，以及相关的收费、海关手续、安排泊位及船舶装卸设

施方面，一方对于悬挂另一方国旗或由另一方国民或公司经营的

船舶，应继续给予其与本国船舶相比不歧视的待遇。 第 ３ 款进一

步规定：在执行第 １ 款所指的原则中，双方应在本协定生效后，在
提供国际海运服务方面不采取可能对另一方国民或公司产生歧视

性影响的行政、技术或立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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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上相关法律制度的补强。① 值得关注

的是，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已经在其第

８８ 条增加了“国家倡导绿色低碳智能航运”“减
少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的导向性规

定。 未来，需要进一步在《国际海运条例》等立

法中进一步授权海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碳

减排政策措施的权力，在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事中事后的监管内容中，增加绿色低碳的监

管要求。 同时，参照《海洋环境保护法》原第 ６５
条（现 ８２ 条）有关建立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

制度的授权性规定，需要在未来《海洋环境保护

法》的修订中授权国务院就设立船舶温室气体

排放基金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并在国务院批

准下具体由交通运输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

部委共同制定基金征收管理办法。
至于基金制度的具体内容，基金征收管理

办法应就基金征收的原则、征收的对象、管理部

门、费率的设定、免于征收的情形，以及基金的

使用与管理、相应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作出规定。
其中，基金的征收和使用应当体现共同但

有区别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中的

“区别的责任”部分，可解释为有区别的核心义

务、有区别的执行安排、有区别的财政援助和技

术转让。② 在海运领域，对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则与非更优惠待遇原则的协调，目前绝大部

分方案采取的协调路径是在核心义务和执行安

排上采用非更优惠待遇原则，但在财政援助和

技术转让上体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中“区
别的责任”。

依此思路，对于国际航行船舶，基金的征收

对象为所有超过特定吨位的船舶，而不区别其

船籍，但在基金的使用方式上可作出特别的制

度设计：基金主要用于对低 ／零排放燃料研发、
生产和供应（包括生产和供应的基础设施建设）
的支持，以及对使用低 ／零排放燃料的船舶提供

补贴。 同时，对于经证明缴费船舶由发展中国

家船东所有的，可以由其国家主管部门或者指

定机构向基金申请该国船公司向基金缴纳的费

用的特定比例款项，用于支持该国海运业减排

的能力建设和减轻影响。 至于船舶是否为发展

中国家船东所有的判断标准，可以通过交通运

输部发布单独的试行办法或者公告予以明确，
在标准上可以参考目前境外国际集装箱班轮公

司非五星旗国际航行船舶从事沿海捎带业务的

资格认定做法，只有经提供资料证明船舶的实

际控制人所在地、实际注册经营地、运营船舶登

记地所在国家（包括内陆国家、城市国家）、地区

均为发展中国家时，才予认定。 在此种款项返

回机制下，由于款项由国家受领，因而将不会违

反前述海运协定中有关非歧视条款的规定。 当

然，对于国内航行船舶，根据前文所述，可以在

前期的费率设置以及豁免的船舶范围上作出特

定地规定。
至于费率的设定，则应综合航运企业的承

担能力，为低 ／零排放燃料研发、生产和供应提

供支持的资金需求，对航运企业使用低 ／零排放

燃料的鼓励效果以及反制不当单边措施所需匹

配的制度实施强度等因素综合厘定。

四、结　 语

在动员社会资本自觉参与碳减排活动、加
速企业减排积极性、保证减排效益全球流动方

面，碳排放市场机制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有效化

解气候治理在资金支持、非政府力量地位、治理

有效性与可持续性方面的障碍。③ 海运碳减排

是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

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行业领域，其不

仅直接关系我国的海运利益，也关乎未来海运

规则的塑造。 我国应当多方面统筹，积极作为。
同时，海运是跨国际、跨地区的复杂商业活动，
立法、执法和政策支持等多维度措施共同推进

４８

①

②

③

刘志仁：“论‘双碳’背景下中国碳排放管理的法治化路

径”，《法律科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９４ 页。
徐国平、潘欣竹：“国际海运碳减排国际法制和行业规

则”，《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第 ９ 页。
参见曾文革、江莉：“《巴黎协定》下我国碳市场面临的外

部挑战与构建思路”，《复旦国际关系评论》，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第
２８４、２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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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利于平衡海运、碳减排与国际贸易之间的

关系。① 作为有责任担当的大国，我国要从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海运碳

排放治理观，积极推动 ＩＭＯ 主导下多边治理进

程，要反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有违公平原则的单

边路径，并注重国内层面的制度探索，通过国内

机制的统筹构建和方案创新，形成我国的制度

经验并推广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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